
主页 | 网站导航 | 欢迎投稿 |  联系我们 | English  

 

刑事法学者 中国刑法 外国刑法 国际刑法 区际刑法 刑诉法学 学术讲座 判解研究 资料总览 博硕招生  |   |   |   |   |   |   |   |   | 

国家安全部、最高人民法院、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广东、江苏、浙江省国家安全厅承办案件批捕起

诉问题的通知 

发布日期：1985-7-15 

发布机关：国家安全部、最高人民法院、最高人民检察院 

 

     

    [1985年7月15日〔1985〕国安发（六）15号] 

     

    广东、江苏、浙江省人民检察院、高级人民法院、国家安全厅，广州、南京、杭州市人民检察院、中

级人民法院： 

      由于广东、江苏、浙江三省的省会所在城市不设立国家安全机构，这三个省的国家安全厅承办的

间谍特务案件和其他危害国家安全的案件，认为构成犯罪，需要提请批捕、移送起诉的，直接送省会所在

地的市人民检察院审查；市人民检察院认为需要提起公诉的，可向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。 

      特此通知 

      

    

更新日期：2006-2-20 

阅读次数：29 

上篇文章： 最高人民法院、最高人民检察院、公安部、总政治部关于退伍战士在退伍途中违法犯罪案件管辖问题的通知  

下篇文章：最高人民法院、最高人民检察院、公安部关于重婚案件管辖问题的通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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